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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聲補充，理由
5SEE1

最高法院裁定案號：ill年 度 台 簡 抗 字 號 : 发 第 3 2號 

聲 請 人 ：甲〇〇

正

本

訴訟代理人：楊佳陵律師 

訴訟代理人：趙文魁律師

■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報 E-Mail(以一組為限)如 下 ： 

chialing. annjgmail. com

相 對 人 ：乙〇〇

為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判蕙法審查暨暫時處分，補充聲請理由狀事：

壹 、變更後之聲明 

A .聲請暫時處分部分：

一 、裁定准許相對人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0 8年度家暫字第4 6號 

家事確定裁定之強制執行案件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 0 9年度司 

執 字 第 11967號），在 本 案 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0 7年度家親 

聲字第 2 1 2號 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案件確定前應暫時停

止 執 行 。

二 、本案未確定前，子女應由兩造在台灣共同監護°

B .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：

一 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0 8年度家暫字第4 6號家事裁定及歷審裁 

定應受違憲宣告，廢棄並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二 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0年度家暫字第164號家事裁定及歷審裁 

定應受違蕙宣告，廢棄並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

貳 、 審查客髖

一 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08年度家暫字第4 6號家事裁定、臺灣臺 

北地方法院1 08年度家聲抗字第1 22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 

度台簡抗字第1 3號 裁 定 。

二 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暫字第164號家事裁定、臺灣臺 

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字第8 6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 

度台簡抗字第 3 2號 裁 定 。

三 、 系爭案件所適用之家事事件法及民事訴訟法各相關法規範。

參 、 主要爭點

一 、  國際公約（即本案之海牙公約）成為我國法院得適用之「法 

理」 ，是否應該非常慎重？我國憲法採五權分立，權力分立且 

互相尊重，司法權與立法權各司其職。公約若未經過「國會」 

之立法權批准等程序，是否應先確認他國與我國在系爭類型案 

件 （即本案之監護權爭議及交付子女事件）有司法互助、互相 

承 認 ，否 則 ，若判決直接引用公約成為我國裁判之法理，導致 

侵害國人受憲法保障之權益，是否有違反權力分立之憲法原 

則 ？

二 、 家事事件法第 9 1條 第 1 項規定抵觸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 之 2 

第 2 項後段？是否遑憲？

三 、 友善父母原則可否作為親權裁判的最主要依據？

四 、 我國家事法院可否未經調查外籍生父之外國養育環境如何，就 

逕予裁定交付子女並改定監護權予外籍生父？未經調查逕予交 

付子女並改定監護權予外籍生父，是否侵害國人訴訟權與受正 

當法律程序之保障？

肆 、 聲請理由

A .聲請暫時處分部分：

一 、本件暫時處分聲請符合憲法訴訟法第4 3條 第 1 項之要件。

(一） 按憲法訴訟法第4 3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聲請案件繫屬中，憲法法 

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， 

且有急迫必要性，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 

權 ，就案件相關之爭議、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

等事項，為暫時處分之裁定。」

(二） 復按家事事件法第 9 1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暫時處分之裁定，除法 

律別有規定外，僅對准許本案請求之裁定有抗告權之人得為抗



告 ；抗 告 t 不停止執行。但原法院或抗告法院認有必要時，得 

裁定命供擔保或免供擔保後停止執行。」

(三）再 按 「於爭執之法律關係，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

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，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

之 處 分 。」 「第一項處分，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。」 「前項命 

返還給付之裁定，非對於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定暫時狀態之裁 

定再為抗告時，不得聲明不服；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° 」民事訴 

訟 法 第 538條 第 1 、3 項及第 538條 之 2 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

又最高法院 9 7年度台抗字第41 9號民事裁定要旨謂：「法院依 

民畜訴訟法篦五互三 十八條第一頂梘定，就倩權人聲請所為定 

暫時狀態之處分，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，多具本案化之 

特 性 ，動概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内容性質之處分，本應以較高 

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。尤於專利權被侵害或有爭執之 

情 形 ，每涉及專利技術之研發及市場之競爭，為兼顧債權人於 

其專利權受侵害時，迅速獲得救濟及債務人被迫退出市場所受 

之 衝 擊 ，與市場公平競爭之利害得失，法院於酌定類此事件暫 

時狀態之處分時，除應依同法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、第五百三 

十三條準用第五百二十六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審認債權人有無就 

『請 求 之 原 因 （本 案請求及其原因事實）』 ，提出即時能調查 

之證據以釋明外，尚須就同法第五百三+ 八條第一項 所 定 『為 

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 

有必要』之 『個■處分之原因』 ，考量其是否發生急迫而無法彌 

補之重大損害，並權衡該處分對雙方可能造成之影響及利益之 

平 衡 ，包括債權人專利權被侵害之損害，與債務人所受之營業 

損害暨波及第三人所生之影響，孰重孰輕？債權人因該處分獲 

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，是否逾債務人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？ 

以及其對公共利益之維護等項，債權人已否提出有利之釋明， 

再斟酌社會經濟等其他主、客觀 因 素 ，綜合以斷之，始不失該 

條項所揭橥保全必要性之真諦。 i 臺灣高等法院1 0 8 年度抗字 

第 1 6 0 號民事裁定理由謂：「二 、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

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

而有必要時，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。前 項 裁 定 ，以其本 

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 5 3 8 條 

第 1 項 、第 2 項定有明文。又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， 

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 準用同法第 533條 、第 526條 規 定 ，



除須釋明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外，尚 須 就 『假處分之原因』即為 

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 

有必要之情事予以釋 明 。而損害是否重大、危險是否急迫或是 

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，應釋明至何種程度，始得以擔保金補足 

其 釋 明 ，應就具體個素，透過權銜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，即 

應比較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獾得禮保之利益，或因未 

處分致本案判決勝訴時所生之損害，與相對人因該處分之許可 

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，或未為該處分所可能取得之利益，並 

視規制性處分或滿足性處分、重大性或急迫性、釋明難易程度、 

身分法益或財產法益、公益或私益、社會地位高低或經濟上強 

弱 勢 、是否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等情形決之。又法院就債權 

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，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， 

多具本案化之特性，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諳求内容性質之處分， 

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。 I

(四） 經 查 ，家事暫時處分裁定屬滿足性假處分，且有本案化之實質 

效 力 。本件國際交付子女即為適例。未成年子女一旦依據暫時 

處分執行至與我國無司法互相承認的他國，本案判決即使再判 

給 國 人 ，也不再有回覆之可能。因 此 ，家事事件法第 9 1 條 第 1 

項 規 定 「抗告中不停止執行」 ，是否抵觸第 5 3 8條 之 2 第 2 項 

後 段 「抗告 _ 應停止執行」而違憲？

(五） 再 查 ，家事暫時處分抗告中不得停止執行，實屬動辄有預為實 

現本案請求内容性質之處分，故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 

准許要件。而本件系爭暫時處分，卻未慎重權衡適用海牙公約 

直接以法理引入對國人的損害，且逕行認定母親在持有我國交 

付子女裁定之前提下，帶回子女，比父親第一次違法帶子女出 

境至義大利，「非難性更高」 。並未權衡比較子女出境或在台 

灣之各種變項比較，出境後是否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等情形， 

就 決 定 了 。家事暫時處分顯然沒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 

准許要件。

(六） 綜 上 ，立法者立法抗告中不得停止執行，卻未區分如涉及跨國 

之交付子女，抗告中實應停止執行，是否是立法時並未預見國 
人與外籍人士交往之情況已多，此立法缺漏，實屬嚴重損害已 

經慣居於我國之子女。因 此 ，家事事件法第 9 1 條 第 1 項規定

「抗告中不停止執行」 ，並 未 區 分 「必要時」 ，家事事件也有



抗告中應停止執行的情況，家事事件法第 9 1條 第 1 項應有抵觸 

第 5 3 8條 之 2 第 2 項 後 段 「抗告中應停止執行」而遠憲。

B .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：

一 、 系爭暫時處分裁定（1 08年度家暫字第4 6號 ）直接引用海牙公 

約成為我國裁判之法理，導致侵害國人受憲法保障之權益，違 

反權力分立之憲法原則

(一） 憲 法 第 3 8 條 規 定 ，總統依本憲法之規定，行使締結條約及 

宣 戰 、媾和之權。第 5 8 條規定行政院院長、各部會首長，須 

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、預 算 案 、戒 嚴 案 、大 赦 案 、宣 

戰 案 、媾 和 案 、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，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 

係 之 事 項 ，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。第 6 3 條規定立法院有 

議決法律案、預 算 案 、戒 嚴 案 、大 赦 案 、宣 戰 案 、媾 和 案 、條 

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。

(二） 條約締結法第4 條 、第 8 條 、第 11條 等 規 定 ，條約或公約之 

簽 訂 、簽 署 、審 議 、批 准 、核 定 、審議通過、生 效 、公 布 ，應 

為 外 交 部 、行 政 院 、立 法 院 、總統等機關之權限。並非司法機 

關之權限。

(三 ） 國 際 公 約 （即本案之海牙公約）成為我國法院得適用之「法 

理 」前 ，應該非常慎重。我國蕙法採五權分立，權力分立且互 

相 尊 重 ’司法權與立法權各司其職。公約若未經過「行政院」 

之 行 政 權 與 「國會」之立法權審議等程序，且又未先確認他國 

與我國在系爭類型案件（即本案之監護權爭議及交付子女事件） 

有司法互助、互相承認，判決直接引用公約成為我國裁判之法 

理 ，導致侵害國人受憲法保障之權益，實已違反權力分立之憲 

法 原 則 。此亦有國際家事法專家靜宜大學法律系王欽彥教授之 

專家見解可稽（附件六） 。

二 、 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應優先於不友善父母原則

子女最佳利益是所有親權案件應該最優先適用的原則，民法第 

1055-1條可資依據。本件系爭暫時處分及本案判決純然以母親 

攜帶子女回台，公開向媒體呼救等情節，就認定母親是不友善 

父 母 ，已有可議。更未見於子女意願是不願意離開媽媽，喜愛 

台灣就學成長之環境，也沒有判斷何以子女去義大利疫區（至 
今曰仍然每日四萬多例新增病例，1 9 歲以下死亡累計已達 59 

例 ）會是子女最佳利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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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子女最佳利益首應重視子女意願。

(一） 我國於 2014年 4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、同年6 月公布、並自同年 

1 1月開始施行之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》及最後由總統於 2016 

年 5 月簽署加入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The Convention on the 

Rights of Children，下簡稱 CRC) ，是本國制頒之法令，有國 

法之效力。

(二） C R C第 1 2 條 規 定 ：「I 、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 

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，其所表 

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。I I、據 此 ，應特別給 

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，能夠依照國家法 
律之程序規定，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，表達 

意見之機會。」

(三） 且按家事事件法第1 0 8 條 規 定 ：「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 

非訟事件為裁定前，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， 

於法庭内、外 ，以適當方式，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表 

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；必 要 時 ，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 

他專業人士協助。第 1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滿七歲以上之未成 

年 人 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就有關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事件， 

有程序能力

(四） 本案子女已經滿8 歲兩個月，思想成熟，表達意思明確。系爭 

裁定等似將「交付父親」等 同 於 「子女應與父親赴義大利」 ， 

卻未查本案生父在台灣至今都有開立公司之事實（證 據 6 ) ， 

且中文極為流利，是以生父可以在台灣與生母共同監護，並無 

任 何 困 難 。但生母不通義大利語，在義大利並無謀生能力。本 

案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如同子女向媒體及執行官之陳述「爸媽一 

起在台灣照顧我」 （證 7 ) ，才是子女的最佳利益。

(五） 本件台灣程序監理人報告，只草草數語說子女有忠誠議題，不 

願正視子女明示要留台灣的意思表示（證 8 ) 。該報告或歷審 

法官也都沒有對孩子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表達意願或 

陳 述 意見之機會。子 女 的 意 願 ，在台灣司法程序完全受到漠 

視 。相關裁定違背有内國法效力的兒童權利公約，令人痛心。

(六） 台大黃詩淳、師大邵軒磊教授的實證分析研究，發現法院以 

「子女主要照顧者」 、 「子女意願」 、 「親子互動」這三項為

最主要的影響因子，且經濟狀況不再具有重要性等結果，可見 

法院的判準趨於一致（證 9)可見我國親權酌定的判斷標準，仍



有最主要的依據。據 此 ，本案裁定卻以「不友善父母」為最主 

要判決依據，實與目前法院多數見解之判斷標準有異。

四 、暫時處分及本案裁定之程序，沒有調查生父，侵害國人訴訟權 

與受正當法律程序（due process of law) 保障之權利。

查係爭暫時處分做成前，我國家事法院其實根本耒經調査外籍 

生父何以可以先非法移置小孩到義大利，義大利的養育環境如 

何 ，亦未嘱託我國駐義大利羅馬之外館前往關心孩子近況如 

何 ，只憑生父律師書面照片、光碟等間接證據，就逕予裁定交 

付子女並改定監護權予外籍生父。係爭本案親權改定之審理， 

原本安排兩位程序監理人一同赴義大利進行調查，後來因該國 

疫情爆發延宕，本案法官竟也不顧義大利養肓環境之調查仍付 

之 闕 如 ，未經調查就逕予改定監護權予外籍生父獨任之。此等 

過 程 ，仿佛預設義大利是人間天堂？不用審理就絕對是子女最 

佳利益的環境？又仿佛預設生父是完美的，我國法院不用調査 

就可照單全收其足堪單獨擔任監護權人，生母連探視權都沒有 

被 法 院 保 陳 ！而這個孩子何以不需要生母? 何以生母帶孩子回 

台灣就似犯了天條，應該剝奪其親權？相關過程歷經多位檢察 

官 調 查 ，都 是 不 起 訴 ，生父竟仍不斷濫行訴訟，意圖把生母告 

到有刑案為止，此些正當程序之訴訟權保障等爭議，系爭裁定 

完全棄置不論！何以生母帶孩子回來被以嚴厲苛責？何以生父 

先非法帶孩子過去，我國法院不予論咎？凡 此 程 序 ，皆嚴重侵 

害國人訴訟權（也包含不受濫訴的權利）與受正當法律程序之 

憲法保障。

司法獨立的前提是依法裁判，蕙 法 第 8 0 條訂有明文。至盼大法 

官守護憲法法制，保障國人及子女的蕙法權利。不 勝 感 激 ！

綜上所述，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5 9 條 及 第 4 3 條等規定提出聲

請 ’狀請釣院馨■核，裁定准許暫時處分之聲請及判命原判決运反

憲 法 ，實感德便。

附件及證物：

(若未註明，皆為影本）

附件 6 : 台義爭女監護權大戰！法院引海牙公約命媽媽交出女兒學

者 ：有 3 大問題(蘋果新聞網，作 者 ：靜宜大學法律系王欽彥教授）



證 6 :生父在台開設之盤闊國際有限公司公司登記資料 

證 7 :富商爸跨海搶監護權！ 8 歲女童 1 9字曝心聲「希望爸媽一起 

照顧我」 （蘋果新聞網報導）

證 8 : 10 7年家親聲 2 1 2號裁定之程序監理人報告 

證 9 :親權紛爭解答：完整包容的愛（聯合報民意論壇，作者王昌 

國/ 家事庭法官（嘉義市））

狀

憲法法庭 公鑒

具 狀 人 ：甲〇〇 

訴訟代理人：楊佳陵律師

趙文魁律師


